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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料 文 件  
 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
 

公務員隊伍的員工諮詢機制  

補充資料  

 
 

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六 月 二 十 日 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委 員 就 議 程 第 I V
項（ 公 務 員 隊 伍 的 員 工 諮 詢 機 制 ）進 行 討 論 時 ， 要 求 當 局 就 公 務

員 隊 伍 的 員 工 諮 詢 機 制 提 供 資 料 。 本 文 件 應 委 員 要 求 ， 提 供 所 需

資 料 。  
 
補充資料  
 
國 際 勞 工 組 織 結 社 自 由 委 員 會 有 否 就 政 府 對 該 委 員 會 第 334 號

報 告 書 內 所 作 的 四 項 建 議 的 回 應 提 出 進 一 步 意 見 ？ 如 果 有 的

話，請 提 供 該 委 員 會 或 國 際 勞 工 組 織 的 意 見 及 政 府 如 果 曾 經 作 出

過 的 進 一 步 回 應  
 
2.  直 至 二 零 零 五 年 七 月 六 日 ， 我 們 沒 有 收 到 國 際 勞 工 組 織 結 社

自 由 委 員 會 就 政 府 對 該 委 員 會 第 334 號 報 告 書 內 所 作 的 四 項 建 議 的

回 應 的 進 一 步 意 見 。 我 們 將 會 告 知 委 員 會 這 事 項 的 發 展 。  

 
組 成 四 個 中 央 評 議 會 職 方 並 接 納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為 會 員 的 員

工 協 會 ／ 工 會  
 
3 .   一覽表見附件。  
 
包 括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代 表 並 以 此 作 為 一 項 常 規 安 排 的 部 門 協

商 委 員 會  
 
4 .   部 門 協 商 委 員 會 的 所 有 職 方 代 表 ， 均 由 他 們 所 代 表 的 員

工 ／ 員 工 協 會 選 出 或 提 名 。 職 方 代 表 主 要 分 為 三 類 。 職 方 代 表 可



作 為 以 下 人 員 的 代 表： ( a )某 一 職 系；( b )某 一 分 組 ／ 分 區 辦 事 處 。

此 外 ，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， 員 工 協 會 如 果 擁 有 某 一 職 系 最 少 25%職 員

為 其 繳 納 會 費 的 會 員 ， 或 最 少 擁 有 500 名 會 員（ 兩 者 以 較 少 者 為

準 ）， 便 可 在 部 門 協 商 委 員 會 獲 得 代 表 席 位 ， 以 代 表 有 關 職 系 。

大 部 分 部 門 協 商 委 員 會 均 同 時 包 括 這 三 類 代 表。部 門 協 商 委 員 會

的 代 表 席 位 ， 並 非 單 純 取 決 於 有 關 人 員 的 聘 用 條 款 。  
 
5 .  當 局 鼓 勵 部 門 ／ 職 系 首 長 盡 可 能 就 其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

的 聘 用 事 宜 與 他 們 直 接 溝 通，並 參 考 公 務 員 隊 伍 中 部 門 協 商 委 員

會 等 現 有 溝 通 渠 道，考 慮 為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提 供 合 適 的 溝 通 途

徑 。  
 
6 .  一 般 而 言，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可 透 過 部 門 協 商 委 員 會 的 職

方 代 表 ， 在 部 門 協 商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提 出 或 表 達 意 見 。 另 外 ， 不 少

局 ／ 部 門 的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亦 會 參 與 職 系 ／ 部 組 的 職 方 代 表

選 舉 。 事 實 上 ， 目 前 已 有 一 些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獲 選 為 部 門 協 商

委 員 會 職 方 代 表。該 些 部 門 包 括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人 數 較 多 的 部

門 ， 如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、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、 衞 生 署 及 學 生 資 助

辦 事 處 。  

 
 
 
 
 
公 務 員 事 務 局  
二 零 零 五 年 七 月  



  附件  
 

組成中央評議會職方  
並接納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為會員的  

員工協會／工會一覽表  
 

 
1 .  高級公務員評議會  

 
在組成高級公務員評議會的員工協會中，以下員工協會接納非公務員合約僱

員為會員：  
 
香港政府華員會  

 
2 . 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  

 
目前組成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的員工協會／工會中，以下員工協

會／工會接納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為會員：  
 
( a )  香港政府華員會；  
( b )  香港公務員總工會；  
( c )  政府人員協會；  
( d )  政府僱員工會；  
( e )  香港政府水務署職工會；  
( f )  漁農自然護理署職工會；以及  
( g )  政府產業看管人員協會。  

 
3 .  警察評議會  

 
組成警察評議會的員工協會的會員只限於警察職系人員。由於警察職系沒有

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，故此不存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能否加入有關員工協

會的問題。   
 

4 .  紀律部隊評議會  
 

組成紀律部隊評議會的員工協會／工會的會員主要限於紀律職系人員。由於

紀律職系沒有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，故此不存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能否加

入有關員工協會的問題。  
 
 
公務員事務局  
二零零五年七月  


